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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奥特佳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

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465号），核准公司向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

海中静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牡丹江鑫汇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国盛华兴投资有限

公司、马佳、冯可、王树春、刘杰、夏平、李守春、官业昌、赵文举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34,202,176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5.15元。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叁亿叁仟零柒拾叁万伍仟零肆拾肆元肆角（¥330,735,044.40），

扣除承销及相关发行费用总计9,679,814.68元，募集资净额为人民币

321,055,229.72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6]

第116363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投资、支付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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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现金对价，以及用于支付相关中介机构费用。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2016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账户期初金额                  321,055,229.72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86,086.62  

利息收入                       86,086.62  

3、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50,510,666.00  

（1）支付重组方现金对价                   48,032,858.00  

（2）支付重组方现金对价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96,392.00  

（3）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2,574,200.00  

（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00 

4、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270,630,650.34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上市公司前身为 2002 年成立的南通金飞达服装有限公司。为了规范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上市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

于2007年8月1日经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8日

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 

同时，上市公司已与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于2016年10月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由上市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了3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上市公

司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本次重组现金对价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上市公司充分保障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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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监督权。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授权其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

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公司和商业银行积极配合，及时、准确、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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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 

2016年度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如下 ： 

(一)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 408830100100070981 2016.10.24 123,235,044.40 123,294,608.00 通知存款 正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行 932001010030010012 2016.10.24 100,000,000.00 100,006,666.67 活期、定期 正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505369093359 2016.10.24 97,820,185.32 47,329,375.67 活期、定期 正常 

合计     321,055,229.72 270,630,650.34     

 

(二) 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含利息收入） 32,114.13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5,051.0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5,051.0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 否 26,773.50 26,773.50 257.42 257.42 0.96% 

项目未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 - 否 



 

 

5 

 

支付收购牡丹江富通的现金对价 否 4,800.00 4,803.29 4,793.65 4,793.65 99.80% 

2016 年 7 月

收购股权完

毕 

176.67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1,573.50 31,576.79 5,051.07 5,051.07 - - 176.67 - - 

合计 - 31,573.50 31,576.79 5,051.07 5,051.07 - - 176.6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2 月 2 日，根据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643,748.00 元置换自 2016 年 2 月 4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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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上市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的情况。 

五、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上市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情况。 

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上市公司已披露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

规情形。 

七、 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6年度，上市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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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 辉  齐雪麟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